江苏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依据】为规范本省食品企业标准（以下简称企业标准）备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省食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制定的企业标准，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标准）的，向本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企业委托加工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均可办理备案。集团公司所属企业适用统一企业标准的，可由集团公司总部或其所属任一企业办理备案。
第三条  【严于依据】严于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企业标准中的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应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备案性质】企业标准备案是指对企业标准中食品安全相关内容材料进行登记、存档、公开、备查的过程。
第五条  【备案部门】省卫生健康委委托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以下简称备案部门）负责开展企业标准备案工作，并指定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全省企业标准备案的培训和指导。
第六条  【网上备案】企业标准备案依托江苏政务服务网实行网上在线办理。
第七条  【企业责任】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报备的企业标准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对企业标准实施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公开承诺。
第八条  【企标内容】企业标准文本编写格式参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执行。主要内容应包括标准名称、编号、前言、范围（包括生产工艺）、原辅料要求、食品安全指标和检验方法等。
企业标准文本应注明严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具体内容。
企业标准的编号由企业编制，格式为：Q/（企业代号）（四位顺序号）S-（四位年号）。
第九条  【备案前公示】企业在申请备案前，应当将企业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在江苏政务服务网上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反馈意见。公示期满，企业应根据公示反馈意见，提交意见采纳情况说明，完善备案材料后申请备案。
第十条  【材料要求】企业标准备案需提交的材料包括：
（一）企业营业执照原件电子版；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电子版；
（三）企业标准文本；
（四）编制说明（列明严于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安全指标、主要依据及相关论证情况）；
（五）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  【备案受理】备案部门对企业提交的备案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属于备案范围，提交的材料齐全并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
（二）属于备案范围，但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在线退回备案材料并告知需要补正的具体内容；
（三）不属于备案范围，在线退回备案材料并告知原因。
第十二条  【完成备案】备案部门应当在受理备案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完成备案后应在企业标准文本封面加注备案日期及编号，并公开企业标准文本，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备案编号格式为：32（四位顺序号）S-（四位年代号）。
第十三条  【备案有效期】完成备案的企业标准备案不设有效期，企业应对企业标准实施动态管理。当有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发生变化，企业标准与其冲突时，原备案自行失效。
已备案的企业标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订或撤销备案，修订或撤销后，原备案即行失效。
第十四条  【备案无效】企业申请办理备案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备案无效。
（一）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交虚假的备案材料的；
（二）备案材料不符合法律、法规或食品安全标准的及其他有关规定的。
第十五条  【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已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违反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情形或者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均可向备案部门提出核查建议。备案部门经核查后发现情况属实的，应当通知企业予以改正，企业拒不改正的，由省卫生健康委注销备案登记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档案管理】备案部门应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做好企业标准备案材料的归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过渡期】本办法实施前备案的，备案继续有效，修订或新申请备案的按本办法办理。
第十八条  【解释权】本办法由省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实施日期】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实施。
—4—

